
A． 1:1-22, 2:1-10 

約伯記可以說是集人類的精神，或許包括上帝的精神(spirit)的大作。敍述最深奧的宗教

傳統、人類深切關注及困惑的議題，和神性的奧妙：人類無端受苦、面對理性的窘境、道

德標準的失落，保存宗教信仰以及人類存在的意義等相關的終極關懷。 

本書的主角約伯，可說是代表傳統希伯來宗教信仰的標誌，這標誌的特質呈現在這位主角

身上，即「忠實地活出自己的道德及信仰的原則，甚至也包括對個人本身的忠誠

（faithfulness to himself personally）。它表現於面對人類無端受苦、不義猖狂時，

仍勇於挑戰，甚至質疑上帝的「公正性」。 

本書以簡潔俐落地描述作開始，一位被耶和華神肯定的「無瑕疵，品格完全的人」，在某

地、某時，有一位義人，名叫約伯。 

根據 1:2-2:10 的記載，無疑地，「惡的起源」是本書爭論的主要焦點 ，也是整本希伯

來聖經所關注的議題，依照一般的傳統信仰，上帝創造一切，包括善與惡的教義 。 

當時人們的看法，認為撒旦是一位超越的、獨立自主、自行其事的存在。他的身分如同今

日的「檢查官」，而這位檢察官往往也扮演敵對上主旨意的角色(Satan as a 

transcendent being who acts independently of and contrary to God's will, ) ，

經過時代的變遷，後來的猶太教相信，包括基督教的教義，撒旦是個完全獨立的角色，在

上帝以外的存在。 

在約伯記裡，撒旦的挑戰迫使上主順應，而導致衍生了約伯的悲劇和苦難；然而撒旦仍然

依附於上主，甚至可以直接參與天庭會議（heavenly council； an intermediate 

position）。 

這位上帝的對手（The Adversary）向祂指出說：試試看，要是祢對約伯不那麼百般的庇

護，看他會不會仍然對祢那麼忠誠？(1: 10)依照當時社會所認定的幸福美滿，把他的優

勢盡除，把他所擁有的一切： 如龐大的財富、家業、資產；如虔誠、甜蜜的家庭生活、

父慈子愛的子女、成群結隊的奴僕等；更甚，使他受苦、體膚生螥、日夜痛楚難耐、痛苦

無法安寧；隔絕一切社交活動，切斷人際互動關係。 (1:13-19; 参照 vs.3-5)雖然約伯

遭此横禍，損失慘重，卻仍然順服上帝，毫無抗拒之心。（Yet, Job is not against 

God v.22) 儘管如此，他没有放棄對上帝的依靠和信賴, 仍然深信。 

本書主角約伯最大的特色：他不但敬畏信賴上帝；同時，善盡愛鄰舍的古訓，不管環境如

何悲慘，他始終堅持對上帝的信心，履行忠心僕人的誡命。這種信仰特質與道德典範，成

為前來支持他的朋友們和他之間爭論的原因。爭論的過程佔了本書大部分篇幅 。 

簡單分析第一和第二章的結構： 

約伯故事的開頭可分為五幕劇場：情節在天上展開，上帝和撒旦睹賻的過程；但是以地面

上人間的鏡頭份量居多，開始和結束都以人間的故事為主。這點說明了，故事的重點在人

間，主角是人間的約伯；天庭會議只是反映及討論人間的景象，人間天上互相交替呼應，

使故事得以展開；是故，天庭的景象成為地面上發生故事的背景。對於地面上的主角來

說，天庭的事是隱藏、無從得知。當然，讀者知道全劇。 



天庭的主角是上帝；地面上的主角是約伯。這兩位主角在這五幕戲中同時登場，從頭到尾

貫穿整個故事。從第一章到第四十二章，他們之間的關係和互動是全書的主軸：上帝是約

伯命運的一部分，是他對話的主題，是他思想的焦點及行動的準繩。上帝是約伯唯一的、

專注的焦點。可以說，整個故事的情節，約伯的話題、思想和行為都專注於上帝。 

第一、二章簡要結構 ： 

1）人間（1:1-5）記述主角約伯（ 從信仰宗教、家境和生活方式）  

2）天庭（6-12）上主及撒旦的對話，討論如何考驗約伯 

3）人間（13/22）約伯開始經歷災難和不幸 

4）天庭（2:1-11）上主准許撒旦加重對約伯的考驗，災難加劇 

5）人間（2:12-3:1）約伯遭受嚴重身體皮膚重瘡的苦難。 

從天上和人間這五幕裡，肯定主角約伯表內一致的信仰品格。 

到底是不是眞有約伯其人其事？作者如何得到有關他的身世背景、家境及生活宗教信仰？

怎麼得知他的地位且受社區居民敬仰等等⋯⋯許多資料顯示，古代埃及的文獻中，有類似

的傳奇軼事，至少有六個版本 。可確定的是，故事情節不是作者發明的。作者可能對故

事的主角來源很熟悉。在舊約的以西結書 14:14，20 提及拿亞、但以理及約伯的名字，

由此可推知，主角約伯是以西結先知時代或更早期的人物故事，在當時已經普遍流傳，並

且，在著作中提到此人物，以他們的信仰品德「正直」為典範形象的代表。以西結書對這

位主角的命運遭遇，與拿亞和但以理相題併論，目的在强調「父親或是傳統先輩的好德

行，不能擔保後代的興旺或幸福，人的行為决定自己的命運」，以西結的論點似乎出現在

約伯記中。 

最後要提到的是，約伯這字眼的希伯來文，恰巧與敵人 enemy 極為相似，其被動式動詞

的意思是「被憎恨的人」或「有敵對者的人」。約伯記 13:24 節「你（指上帝）把我當

作敵人（約伯）」；因此，有拉比如此延伸說：「上帝啊，你把我約伯(Iyyob)錯待為敵

人嗎？(Oyeb) 」然而，從書中並看不出約伯這角色「有敵對者的人」或「被恨的人」的

意味。若有的話，就是支持傳統體制，維護過氣，不合時宜的教條。 

註 1） 

為什麼要選擇 Uz 这个國家（country and not a city ) ，是個充滿詩意的名字？長期

以來，許多專家認為 Uz 屬以東地區 Edom，城市之一，在古代，以東為智慧的大本營，又

Uz依譜系來看，常與 Seir , 或 Aran 相提併論(參創世記 36:21，28；10:23；22:21）。

其實，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指一個城市或地方，而是指一個國家，詩的國度。據 Uz原本的

讀音正好與「智慧或評議（council）」同音，作者以這首詩的智慧，使它成為約伯的國

度，目的是為了表達約伯是這位敬天，又遠離罪的典型人物，居住於智慧世界。使全書的

内容更加豐富，追求卓越的智慧，只有在宗教敬虔及完善的生活中才能見到（參約伯廿八

章）。 

註 2） 

在約伯記中，撒旦 Satan 是一位超然、獨立自主、獨行其事者，他的身分如同今天的「檢

查官」，而這位檢察官往往也是扮演敵對上主旨意的角色(Satan，從字根來說它有「恨，

說别人壞話 ，持反對的態度之意，端視上下文而定」，在本書中，Satan 只是上帝的天



庭中的兒子們中的一員，屬於上帝的部屬之一。( 參撒迦利亞書 3:1-2, 撒旦的角色，類

似約伯記，是控訴者，帶來正義 to prosecutor , to bring to Justice . )  

為什麼作者描述撒旦的及上帝是下屬反對上司的關係呢？為什麼他反對上帝（上司）的看

法呢？雖說上帝的看法異於撒旦，但上帝並沒有反對撒旦的建議，反而同意並授權它去執

行呢？撒旦是不是憎恨約伯而想陷害他呢？或是他根本不相信人間沒有無可指摘的人

blameless ，當然約伯不會是其中之一了。正如撒迦利亞的預言(Prophecy of 

Zacharaiah)，撒旦的角色是獨立自主，具有獨特的功能，代表自己的意見的自由體，若

Satan就像哲學上的本質的實體化；他不贊成上帝的看法(opinion) , 但並不反對上帝的

意志（will）; 上帝責備他時，他毫無抗議地、靜靜地退去( he holds his peace and 

disappears ) 。當上帝同意他的建議，得到允許後，他徹底執行。何況撒旦的要求是，

要證實，找出事實的真相 。約伯記中，神學上的講法就是，上帝的本質除了慈愛之外，

祂的另一面是公義，以撒旦為實體化( Justice personified in Satan ) . 上帝考驗亞

伯拉罕的信心和忠誠，要求將獻獨生兒子給上帝。或許，這故事幫助我們了解為何考驗約

伯真實、純真、無邪的信仰品質。 

B．閱讀 23; 1-9, 16-17  

這段話是約伯回答以利法的獨白（見 22章），闡述他個人主要的信念。 

以利法 Eliphaz 對生命的本質，以及從上帝來的人生經驗的觀點值得關注。以利法堅持

認為，人的道德行為不會幫助或傷害上帝。上帝不會因為有限的人類而放棄公平法則。對

上帝而言，這是多餘的(22:2-4), 我們從上帝所領受的是我們應得的，約伯的遭遇顯示他

有罪，他罪有應得（has been reprehensible ）。很明顯，當然爾，他的受苦是上帝公

義的表現(vs5-11)。人無法閃躲上帝的公義法則，雖然，人生的境遇因時空而異( vs12-

20). 約伯平安與否，取决於他是否能够接受他的命運以及是否承擔這一切，這是上帝公

義的治理( vs. 21-30) 。 

約伯回答說：上帝是公義的，是講理的，是慈悲的 ( note 23:6). 問題在於，無論約伯

怎麼做，都無法找到到上帝，無法向天庭提告上帝 The trouble is , job can't locate 

this God to lay his case before the divine tribunal." 上帝啊！不要隱藏，在何處

尋找呢？義人這種挫折感、被遺棄感 Oh, that I knew where I might find 

him"(23:3) 表現在上帝掩面不見他的感覺；同樣的，歷世以來，忠實的男女經驗著無端

受迫害的現實，體現在約伯的身上，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內心的悸動與悲傷。明知自己

無辜清白、高尚的人，相信上帝的公正，自己必將受到重視，得到平反，可悲的是，無法

與神接近，無從得知。But Job is simply unable to locate God." If I go forward 

or backward or left or right, I cannot see him "(see vs.8-9) 

 

約伯主要的困擾在於上帝的不可預測性，因祂不可理喻的治理而恐慌，不知道為什麼？會

有機會嗎？而不是對上帝的愛與信任的關係(v.16)。 

誠如數世紀以來基督徒所質疑的問題，也是約伯最苦悶的感覺：為什麼慈悲的上帝，在祂

創造和治理的世界裡，怎麼會有這些苦難發生？上帝在哪裡？Where is God ? 



約伯抗議，認為以利法的觀點是錯誤的，加上自己無法找到上帝，沒辦法獲得申訴和陳述

内心煎熬的痛苦。在生命中的某些瞬間，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何等困難啊！更遑論與上帝商

討交流，尋求解答。 Job finds God to be simply unreachable!  

 


